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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评估调研工作已全面展开 

2016年 8 月 14日起，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、公共管理学院、五道口金

融学院、建筑学院、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的师生，及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

研究院的研究员们组成的各调研小组陆续出发，对研究院所负责的广东、贵州、

吉林、河北、海南、黑龙江、山西、江苏等省区全部试点地区开展现场调研。 

评估调研小组的工作模式如下：1 提前查阅相关地方政策和新闻，了解最

新进展；2与地方联系时提前下发资料清单请求协助收集，确保座谈会现场可获

得大部分资料；3 与省一级领导小组和相关部门座谈，了解总体工作推进情况；

4在各试点地区分别进行领导小组和相关部门座谈，以及特色和重点项目现场考

察；5每天晚上小组内部开会，及时总结调研体会。 

（左上：贵州省座谈会；右上：河北省定州市经济开发区现场调研） 
（左下：晚上回到住地后及时讨论总结；右下：针对性的问卷访谈） 

针对发改委要求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工作评估，研究院选取了四个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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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的 10 个典型试点地区，以资料收集、座谈提问、个别案例问卷访谈等多种方

式，深入系统的了解户籍制度改革、土地制度试点等相关体制机制改革，农业转

移人口就业和安居项目建设，及具体的实施成效。 

 

二、 完成典型试点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工作报告 

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，结合调研安排，选取了广东省广州市、东莞市、惠

州市、深圳光明新区，吉林省长春市、四平市梨树县，贵州省安顺市、贵安新区，

河北省石家庄市、高碑店市白沟镇等十个典型试点地区，按照要求撰写独立的专

项工作评估报告。 

8 月 26 日上午，组织已完成的调研小组成员开展讨论交流会，由研究院执

行副院长尹稚教授和各位专家对初稿进行审核，同时针对调研中发现的普遍性、

典型性和倾向性问题，结合研究院的认知和工作建议，单独撰写了“关于提升农

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试点工作成效的若干建议”，一并提交。 

8月 31日，该批成果按期提交发改委规划司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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